盈江县自然资源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公示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对象
	检查依据
	法定实施主体
	法定行使层级
	备注

	1
	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监督检查
	法人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第六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盈江县自然资源局
	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2
	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监督检查
	法人
	【行政法规】                                                                  1.《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40号）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登记管理机关需要调查勘查投入、勘查工作进展情况，探矿权人应当如实报告并提供有关资料，不得虚报、瞒报，不得拒绝检查。”                                                          2.《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41号）第十四条：“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采矿权人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保护环境及其他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等情况依法进行监督检查。采矿权人应当如实报告有关情况，并提交年度报告。”                            3.《云南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云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1998年1月1日起施行）第六条第一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保护的监督管理和服务工作。”第十二条第一款：“勘查登记管理机关需要检查勘查投入、勘查工作进展情况时，探矿权人应当如实报告并提供有关资料。”
	盈江县自然资源局
	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3
	对地质灾害防治的监督检查
	矿山企业、地质灾害隐患点
	【行政法规】                                                                  1.《地质灾害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4号）第七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质灾害防治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有关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规章】                                                                      1.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 省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情况的监督管理，重点对地质灾害防治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项目业绩真实性、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等情况进行检查。”第二十八条“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质灾害防治活动的日常监督管理。”
	盈江县自然资源局
	盈江县自然资源局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
	

	4
	地质勘查单位勘查活动监督检查
	地质勘查单位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17〕46号）；《国土资源部关于取消地质勘查资质审批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公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地质勘查活动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1﹞42号）
	盈江县自然资源局
	县级自然资源局主管部门
	

	5
	测绘成果质量监督检查
	法人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三十九条“测绘单位应当对完成的测绘成果质量负责。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测绘成果质量的监督管理。” 

【地方性法规】

《云南省测绘条例》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随机抽查机制，依法履行测绘成果质量、资质等级许可、地理信息安全监督检查等职责。”
	盈江县自然资源局
	县级自然资源局主管部门
	

	6
	地理信息安全的监督检查
	法人
	【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四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本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建立地理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和技术防控体系，并加强对地理信息安全的监督管理。”     

【地方性法规】                                                 

1.《云南省测绘条例》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随机抽查机制，依法履行测绘成果质量、资质等级许可、地理信息安全监督检查等职责。”2.《云南省测绘条例》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加强地图编制、出版、展示、登载、生产、销售、进口、出口以及互联网地图服务等活动的监督检查，保证地图质量，规范互联网地图服务，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给予配合。
	盈江县自然资源局
	县级自然资源局主管部门
	

	7
	测绘资质监督检查
	法人
	【规章】                                                                      1.《测绘资质监督检查办法》（2005年6月15日经国家测绘局发布，2005年10月1日起施行）第三条：测绘资质监督检查是指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对测绘单位资质进行的监督检查，以及对测绘单位是否在资质许可的范围内从事测绘活动和履行测绘法律法规制度情况进行的监督检查。各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是测绘资质监督检查机关。                                          【地方性法规】                                                 

1.《云南省测绘条例》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随机抽查机制，依法履行测绘成果质量、资质等级许可、地理信息安全监督检查等职责。”
	盈江县自然资源局
	县级自然资源局主管部门
	

	8
	土地复垦情况的监督检查
	矿山企业、临时用地土地复垦义务人
	【法规】《土地复垦条例》第七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土地复垦监测制度，及时掌握本行政区域土地资源损毁和土地复垦效果等情况；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依据职责加强对土地复垦情况的监督检查。被检查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扰乱、阻挠土地复垦工作，破坏土地复垦工程、设施和设备。

【规章】《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采取年度检查、专项核查、例行稽查、在线监管等形式，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复垦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盈江县自然资源局
	县级自然资源局主管部门
	

	9
	对采矿权人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义务的情况的检查
	矿山企业
	【法规】                                                                      《土地复垦条例》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依据职责加强对土地复垦情况的监督检查。                                                          【规章】                                                                      1.《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采取年度检查、专项核查、例行稽查、在线监管等形式，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复垦活动进行监督检查。2.《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44号)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作。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对采矿权人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义务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相关责任人应当配合县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并提供必要的资料，如实反映情况。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在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的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确立的治理恢复措施落实情况和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情况进行现场检查，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有权制止并依法查处。
	盈江县自然资源局
	县级自然资源局主管部门
	


填表说明：

1．本表填报行政执法部门所有的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包括纳入市场监管领域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的事项和未纳入的事项。

2."检查事项""检查对象"参考《云南省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事

项清单编制口径和标准》中"抽查事项""检查对象"的填报指南。

3."检查依据"精确到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条款项。

4."法定实施主体""法定行使层级"根据检查依据确定。

